
 受贈財物(19 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4 年 10月受贈財物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本府秘書處 
明門實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104.10.7 

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等一行人於

104 年 9 月 25 日至本府拜會市長，並致贈

紀念禮品乙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2 本府秘書處 

日本北海道函館市 

日本函館商公會議

所 

104.10.7 

日本北海道函館市市長、函館市議會副議

長等一行人於 104 年 10 月 2 日蒞臨本府

拜訪，會中由日本函館市市長及函館商公

會議所會長致贈紀念禮品 2 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3 本府秘書處 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 
104.10.29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一行人於 104 年 10

月 26 日蒞臨本府拜訪，並由人事長致贈市

長紀念禮品乙件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4 本府消防局 
康○公司主任 

黃○○ 
104.10.5 

康○公司主任黃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5 日

致贈本府消防局將軍分隊副中隊長水果禮

盒 2 盒。 

1.因該分隊業務上之決定有影響該

公司權益之虞，爰依據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登錄。 

2.當場婉拒、退還餽贈品，並簽收為

憑。 

5 本府消防局 民眾陳○○ 104.10.5 

本府消防局永康分隊○隊員於 104 年 9 月

28日執行除蜂勤務時獲民眾陳○○致贈茶

葉禮盒 4 盒。 

1.因餽贈財物價值較高，爰依據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當場婉拒並退還該民眾。 

6 本府地政局 
鉅○公司 

測量技師李○○ 
104.10.1 

鉅○公司測量技師李○○於 104 年 10 月

1 日致贈本府地政局○技正茶葉 2 罐。 

1.該局業務上之決定有影響該公司

權益之虞，爰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當場予以婉拒退還。 

7 本府衛生局 民眾涂○○ 104.10.15 

本市山上區衛生所○醫師於 104 年 10 月

14 日執行行政相驗勤務時，獲民眾涂○○

致贈紅包乙袋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當場退還紅包內之金錢，僅收下紅

包袋。 

8 本府衛生局 民眾黃○○ 104.10.30 

本市北門區衛生所所長於 104 年 10 月 19

日執行行政相驗勤務時，獲民眾黃○○致

贈紅包乙袋(金額約新台幣 1,200 元)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2.

當場退還紅包予民眾黃○○。 

9 本府衛生局 
本市前議員 

鄭○○ 
104.10.1 

本市前議員鄭○○於 104 年 10 月 1 日贈

送本府衛生局局長韓國新高梨禮盒 2 盒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轉贈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

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並留據為憑。 

10 本市七股區公所 里長吳○○ 104.10.27 

里長吳○○於 104年 10月 21日致贈金飾

予本市七股區公所○里幹事，以感謝其平

日辦理村里業務之辛勞。 

1.因里長與公所具費用補助等關係，

爰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饋贈品業已退還里長吳○○，並留

據為憑。 

11 本府交通局 
迪○公司 

董事長蘇○○ 
104.9.23 

迪○公司董事長蘇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1

日致贈本府交通局○辦事員鳳梨酥禮盒共

3 盒。 

1.因該公司係該局承攬廠商，爰依據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饋贈品以快遞方式退還廠商，並留

據為憑。 

12 本府衛生局 
黑○公司 

總經理陳○○ 
104.9.23 

黑○公司總經理陳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3

日贈送本府衛生局○科長黑橋牌香腸肉乾

禮盒乙盒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轉贈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

基金會台南市北區分事務所，並留據

為憑。 

13 本府衛生局 鐵○公司 104.9.25 
鐵○公司於 104 年 9 月 25 日贈送本府衛

生局局長鳳梨酥禮盒共 6 盒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轉贈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

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並留據為憑。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4 本府衛生局 
本市議員 

張○○ 
104.9.25 

本市議員張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5 日贈送

本府衛生局局長紅文旦乙箱及鳳梨酥禮盒

5 盒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轉贈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

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並留據為憑。 

15 本府衛生局 
黑○公司 

董事長陳○○ 
104.9.23 

黑○公司董事長陳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2

日贈送本府衛生局局長黑橋牌香腸肉乾禮

盒乙盒。 

1.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轉贈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

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並留據為憑。 

16 本府消防局 
全○公司 

董事長辛○○ 
104.9.29 

全○公司董事長辛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4

日致贈本府消防局局長皇家禮炮酒品禮盒

及雪花齋月餅各乙盒，禮袋內並附有新光

三越禮券 5,000 元。 

1.該公司為受該局行政處分廠商，依

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2.餽贈品業由該公司派員親自領回

並簽收為憑。 

17 本府消防局 
大○旅社 

負責人蘇○○ 
104.9.25 

大○旅社負責人蘇○○於 104 年 9 月 19

日致贈本府消防局文賢分隊○隊員桂格養

氣靈芝乙箱、洋酒乙瓶及飲料 2 箱。 

1.因該分隊業務上之決定有影響該

旅社權益之虞，爰依據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登錄。 

2.當場婉拒、退還餽贈品，並簽收為

憑。 

18 本府消防局 
恒○公司 

副課長劉○○ 
104.9.25 

恒○公司副課長劉○○於 104 年 9 月 17

日致贈本府消防局文賢分隊○隊員水果禮

盒 2 盒。 

1.因該分隊業務上之決定有影響該

公司權益之虞，爰依據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登錄。 

2.當場婉拒、退還餽贈品，並簽收為

憑。 

19 本市白河區公所 
原○公司 

吳○○ 
104.9.23 

原○公司吳○○於 104 年 9 月 23 日致贈

本市白河區公所農建課○承辦人阿莫蛋糕

月餅禮盒 4 盒。 

1.該廠商為該所工程施工廠商，爰依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 

2.餽贈品退還原○公司。 
 


